
曾经有一份“境外高薪工作”摆在我的面

前，我心花怒放，等到得到的时候才追悔莫及，

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老天可以

再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份工作

说三个字：“我不要！”如果要在这三个字上加

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辈子！

刚满18岁的小杰听了朋友对境外工作的

描述后，他心动了。虽然工作地点在远离家乡

的缅甸，但一个月五万还包吃包住，错过房价

抄底期，错过股票大牛市的小杰认为自己决不

能再错过这一发财的“机会”了。梦想始于行

动，他立马背上行李，和几个小伙伴一同前往

云南昆明。从新昌到昆明到澜沧再到中缅边

境，近3000公里的路程，钱还没开始赚，一连串

的辗转奔波倒是先给他们来了一个下马威。

飞机、汽车、摩的、皮划艇等轮番上阵，虽已是

九月，但在太阳的“关照”下，漫长的路途让人

备受煎熬。这一路上，支持他们走下去的是对

“高薪工作”的渴求，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遐

想。最终，小杰等人跋山涉水，历经“千难万险”，

到达缅甸。

但是，当小杰等人了解了这份“工作”的真

实面目后，他们却犯了难，原来这份工作竟是

在诈骗公司当客服。“诈骗是犯罪，咱不能干。”

具有一定法律意识的小杰马上从美梦中惊醒

过来。他当机立断和小伙伴又偷偷从缅甸回

了国，并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近日，由新昌县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的小

杰偷越国（边）境罪一案，新昌县人民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判处小杰拘役三个月，缓刑五个月，

并处罚金二千元。

国（边）境是出入国家的门户，偷越国（边）

境、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行为是严重的违法

犯罪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

理办法》的规定，中国公民或外国人出入境时，

都应当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办理一切有关

手续。同时检察官在此提醒大家，面对“高薪”

的诱惑，应多留一个心眼儿，提高警惕，牢记

“天上不会掉馅儿饼”，找工作应通过正规的招

聘渠道获得招聘信息。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

二十二条 偷越国（边）境罪

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

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罚金；为参加恐怖活动组织、接受

恐怖活动培训或者实施恐怖活动，偷越国

（边）境的，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法律在身边（216）

父母出资购房，子女离婚时如何分割？

边境线上的“高薪”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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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徐康丽

通讯员 章力文

吕某于 2008 年 3 月 18 日签订商品房买卖

合同购买某房屋，房款总额为130万元，吕某父

母于婚前支付购房首付款80万元，2011年吕某

与黄某登记结婚，该房屋的按揭贷款基本由吕

某父母偿还，后全数还清。2012年6月，吕某就

该房屋办理了不动产初次登记，并申请添加黄

某为该房屋的不动产共有人和抵押人，因此该

房产登记为吕某与黄某共同所有。2019 年 6

月，黄某诉至法院，要求与吕某离婚，并分割上

述房屋。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吕某与黄某离婚，

吕某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并按照房产现有价

值30%的比例给予黄某经济补偿。

近年来，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在子女离婚

时，该出资应认定为是对子女的单方赠与还是

对双方的赠与，这个问题引发的纠纷不断增加。

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

“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

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

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当事人结婚

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

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

一方的除外。”因此，上述案例中，吕某婚前其父

母的出资应视为对吕某的赠与，婚后其父母的

出资应视为对吕某和黄某的赠与。虽然涉案房

屋系吕某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并支付首

付款，婚后还贷，但房屋登记在吕某和黄某名

下，该房屋应认定为吕某和黄某共同共有。在

离婚析产过程中，考虑到双方对该房屋的出资

贡献，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民法典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

实施后，关于“子女登记结婚前，父母出资购房

视为对自己子女单方的赠与”这一规定与之前

婚姻法司法解释是一致的。但对于子女登记结

婚后，父母出资如何认定则修改为“有约定，按

照约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推定为对夫妻

双方的赠与”，与原来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规定

“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予，但父母

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有一定的差别。上

述案例中，鉴于吕某父母对于婚后出资支付的

按揭款，没有明确约定及表示是赠与一方还是

赠与双方，因此民法典及司法解释的修改对该

案没有实质性影响。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二十二条：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

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

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当事

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

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

示赠与一方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夫妻

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

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

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

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

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

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

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

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

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二十九条：当

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

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

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

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依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

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原则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

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

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

资、奖金、劳务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

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

财产，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

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

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通讯员 徐康丽

近些年，暴力破坏电梯门的事件屡见不鲜，有人因此锒铛入

狱，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破坏的是一扇电梯门，等待你

的将是监狱的大铁门。

“太缺德了，要是电梯里有人后果不堪设想。”2月22日凌晨1

时许，保安徐师傅在商场五楼巡逻时发现被损坏的电梯不禁感到

后怕，面前的消防电梯门被人为强力破坏，电梯门已严重变形，配

件散落一地，电梯也被门卡住无法正常运行。

十分钟以前，年仅20岁的蔡某因为和女朋友闹分手，心情沮

丧，正在酒吧内酗酒消愁。得知女朋友在商场五楼的KTV内唱歌

时，蔡某急冲冲地赶到KTV想找女朋友谈谈心，但在KTV转了几

圈后，他还是没有见到女朋友的身影。不甘心的蔡某站在五楼消

防电梯门口电话联系了女朋友，两人在电话里发生了激烈的争

吵。挂了电话的蔡某怒火中烧，为发泄情绪便一脚踢向面前的电

梯门，电梯门整个掉落在电梯里，导致电梯卡在四楼和五楼中间

无法正常运行。蔡某见深夜无人，便大摇大摆地乘坐另外一部电

梯潇洒离开。

回家途中，蔡某酒醒得差不多了，想到之前的行径，颇有“经

验”的蔡某便打电话通知 KTV 负责人，表明自己会赔偿，希望

KTV方能大事化小。但是，因被损坏的电梯维修金额高达8500

元，公安机关以蔡某的行为涉嫌寻衅滋事罪立案侦查。更令人咋

舌的是，距离蔡某上次在KTV随意殴打他人被判刑释放还不到一

年。

案发后，蔡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

事实，赔偿KTV方全部经济损失，并自愿认罪认罚。新昌县检察

院综合蔡某的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性，对其提出确定刑量刑建

议，并对其开展法治教育，要求其加强法治观念。近日，新昌县人

民法院采纳我院量刑建议，判处蔡某有期徒刑八个月。

检察官说法：

电梯不是我们发泄情绪的工具，破坏电梯的行为，不仅会造

成安全事故，也可能会涉嫌犯罪。除电梯外，任意损毁、占用其他

公私财物的行为，都可能触犯法律。年轻不是冲动的理由，更不

是法律处罚的“免死金牌”，千万不要一次次恣意挑战法律的底

线，否则，等待你的只会是法律的枷锁。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

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脚踢商场电梯门
失去八个月自由身

3月22日上午，七星司法所以“世界水日”为契机，同县水利

局、钦寸水库、七星社区，在鼓山公园举办反诈骗宣传活动，提高

百姓防骗、识骗能力，谨防被骗。 （通讯员 王莉 摄）

七星司法所开展反诈宣传活动


